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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哈尔滨国铁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铁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2025 年 5 月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对哈铁科技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进行了审慎

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 年 12 月 16 日，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铁科

技”“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9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哈铁科技

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补充预计发生金额的议案》。关联董事郑彦涛、翟

祥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独立董事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议案进行审议并发表书面意见，认

为该事项系公司正常经营业务范畴所必需，是对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中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项目进行的合理预计，契合公司经营发展需求。关联董事在表

决时予以回避，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表决，不存在任何利用关联关系损害

公司利益的不当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以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切

实保障了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同意将《关

于审议哈铁科技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补充预计发生金额的议案》提交董

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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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对该议案进行审议，认为公司关于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项目补充预计发生金额，系公司正常经

营需要，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关联交易金额定价以市场行

情为依据，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执行了回避表决，其

表决程序及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5年原预

计金额 

截至2025年11

月30日已发生

金额 

本次调整金
额 

本次调整后

2025年度预

计金额 

调整原因 

购买商

品、接

受劳务

项目 

实际控制人中
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及
其控制的公司 

1,626.55 1,630.41 1,200.00 2,826.55 业 务 发 展
需要 

注：1.本表中“实际控制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不包括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

独资)，控股股东为国务院，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为郭竹学，

注册资本为 173,950,000 万元，成立日期为 2013 年 3 月 14 日，主要负责铁路运

输统一调度指挥、国家铁路客货运输经营管理。 

（二）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公司已就或

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

有法律保障。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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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关联方的各项交易为公司开展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符合自愿、平

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主要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或参照市场公允价格

进行定价；当交易的商品或劳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和政府指导价时，交易双方

经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并签订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对关联交易价格予以明确，

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益输送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关联交易协议条款基本为格式性条款，关联交易或非关联交易均适用，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协议签署日期、生效条件等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与关联方已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将如约执

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和日常经营

需要，能够充分发挥关联方拥有的专业资源和优势，有助于公司业务发展，提

升市场竞争力。上述关联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上述关

联交易均为交易双方日常经营活动中所必需的正常业务往来。关联交易依据公

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哈铁科技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事项契合公司经营发展需求，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查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保荐机构对本次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

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赵  鑫  陈  杭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日 

 


